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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起一批新规实施

朋友圈信息可做刑案证据

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发展
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法制办等
五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贯彻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
推进“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
的通知》，加快推进“五证合一、
一照一码”改革，确保10月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根据通知，在企业和农民
专业合作社“三证合一、一照一
码”的基础上全面实行“五证合
一、一照一码”登记模式，整合
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
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
加载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社会保
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不再另
行发放。

改革后，企业申请设立登
记的、原执照有效期满、申请变
更登记或者申请换发营业执照
的，由登记机关依法核发、换发
加载统一代码的营业执照。对
于已领取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
计登记证的企业，不再收缴原
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
证。2018年1月1日前，原发
证照继续有效，过渡期结束后
一律使用加载统一代码的营业
执照，未换发的证照不再有
效。取消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
计登记证的定期验证和换证制
度，原有验证和换证要求企业
报送的事项经整合后纳入企业
年度报告内容，由企业自行报
送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

公务员考试作弊
将永不录用

新华网消息 近日，中央组织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
公务员局联合发文公布《公务员
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
法》，规定报考者如果有串通作弊
或者参与有组织作弊等特别严重
的违纪违规行为，将永远不允许
进入公务员队伍。该办法自2016
年10月1日起施行。

办法在总结公务员录用考试
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实践经验的基
础上，对报考者在报名、考试、考察、
体检等环节中的违纪违规情形及
处理进行了细化，作了明确规定。

办法规定，对有严重违纪违规
行为和特别严重违纪违规行为的报
考者取消当次报考资格、不予录用，
并记入公务员考试录用诚信档案
库，视情形记录5年或者长期记录。

办法加大了对考试作弊行为
的惩处力度，根据刑法修正案（九）
关于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有关规定，
进一步明确了对报考者和录用工
作人员的守法和纪律要求。报考
者如果有串通作弊或者参与有组
织作弊等特别严重的违纪违规行
为，将永远不允许进入公务员队
伍。录用工作人员组织、策划有组
织作弊或者在有组织作弊中起主
要作用的，给予开除处分。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为有力打击借用高科技手段
的作弊行为，办法总结近年来的实
践经验，增加了雷同答卷的处理条
款，明确了雷同答卷的处理程序。
在阅卷过程中发现报考者之间同
一科目作答内容雷同，并经阅卷专
家组确认的，由具体组织实施考试
的考试机构给予其该科目（场次）
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

此外，办法还完善了违纪违规
行为处理工作程序，明确了现场处
置、作出决定前告知、决定书制作及
送达、对处理决定不服的救济等一
系列程序，为维护考生合法权益、提
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工作的规范
化水平提供了制度保障。

新华网消息 微信朋友圈
等电子数据可做刑案证据；驾
考新规实施，可“先学后付学
费”，科目二科目三可以一起
考；离婚案裁判文书不上网公
开；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五证合
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
……10月1日起一批新规将实
施，如何影响你我生活？

全面推进“五证合一”
减轻企业负担

由交通运输部、公安部联合印发
的《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纲》
将于10月1日起施行。

新大纲规定，C1证和C2证的总学
时分别为62学时和60学时，均比原来
的要求少了10多个学时。每学时为60
分钟，其中有效教学时间不得低于45
分钟。每个学员课堂学习时间和实际
操作时间每天均不得超过4学时。

10月1日起驾考将施行“先培训后
付费”模式。在学员科目一考试合格前
不交任何费用，学员科目一考试合格，
并通过报名平台成功报名后，再选择班
别并缴费。驾驶培训收费项目被分为5
大类，分别是相关服务费用（包含教材
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等）、理论知识
培训费、驾驶模拟培训费、基础和场地
驾驶培训、道路驾驶训练等。

驾考新规实行，学费先学后付

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
发《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
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将
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规定旨在
规范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和审查判
断，提高刑事案件办理质量。

规定指出，电子数据是案件发生
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
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
据。网页、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贴

吧、网盘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以及
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
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等均
属于电子数据。

根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和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
人收集、调取电子数据。有关单位和个
人应当如实提供。而收集、提取电子数
据，应当由二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取
证方法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最高法新修订的《互联网公布裁
判文书的规定》将于10月 1日起实
施。此次修订，详细列举了应当公开
的裁判文书类型。各种判决书、裁定
书、决定书、驳回申诉通知书、支付令、
行政调解书、民事公益诉讼调解书，其
他有中止、终结诉讼程序作用或对当
事人实体权益有影响、对当事人程序
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裁判文书，包括已
上诉、抗诉的一审裁判文书，均纳入公

开范围。涉及个人隐私的裁判文书在
现行规定中不予公开，而最新规定要
求，应当在隐去“涉及个人隐私的内
容”后上网公开。

同时新规明确列出了5种不在互
联网公布的裁判文书，包括涉及国家秘
密的，未成年人犯罪的，离婚诉讼或涉
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监护的，以调解方
式结案或确认调解协议效力以及法院
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

微信朋友圈等电子数据可做刑案证据

10月1日起离婚案裁判文书不予公布


